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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关于完善老年服务和长期护理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李　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我国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多元福利体系已经建成。本文认为与
医疗有关的长期护理应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与生活有关的长期照料属私人事务，当私人在经济上和服务上不

能提供有效供给时，政府需要“兜底线”，瞄准对象，建立长期照护津贴制度，为弱势家庭提供长期生活照料的

帮助；财政支出政策应由“补供方”为主转向“补需方”为主。文章认为现阶段社会长期护理保险不适合中国国

情，建议完善健康养老、积极养老政策降低失能概率；构建“支持和维护家庭”的养老和长期照护政策体系。

【关键词】养老服务；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津贴；长期护理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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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前言

中国２０００年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寿命的
延长，老年人口的长期护理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中

国政府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建设养老服务体系，
２００６年开始关注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提供体系的建
设，中国政府是有远见的。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以家

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多

元福利体系基本建成。

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长期护理的需求会日益

增长，而另一方面，少子化、家庭小型化、医疗护理的

专业化等原因，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在家庭内部得

不到满足时，这种需求就会外溢为社会需求［１］，社会

供给养老服务成为必然。即使由家庭提供长期护理

也需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由社会供给养老服务

更是直接表现为经济成本，于是就产生了筹资制度

的问题。因此，本文在讨论长期护理服务提供时会

一并考虑筹资制度。

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在筹资模式和服务提供方面

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和启示：第一，筹资模式的选择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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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制度、长

期护理的责任归属、人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等，新加

坡和中国香港强调家庭的作用，政府仅对弱势群体

负责，与其整体社会体系保持了一致；北欧国家政府

提供高水平普享的长期护理福利制度，与其整体福

利制度保持一致；英国强调家庭和社区的作用，政府

提供家计调查的津贴制度，与其号称的“福利国家”

和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完全不一致；荷兰、德国、日本

等国则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筹资。［２４］第二，无论筹

资制度如何，越依赖机构提供服务费用越高，家庭的

作用越大则总体费用越小。费用越高则家庭对外部

的依赖程度也越高，即需求产生供给，供给的扩张反

过来推动或拉动需求。

目前，长期护理的问题在中国日益受重视，在讨

论长期护理服务提供制度建设时，筹资模式与服务

提供模式的互动也应一并考虑在内。

２中国养老服务制度的发展及长期护理筹资
制度的探索

２１中国养老服务提供体系政策的演变
１９９４年以前，家庭一直是我国养老服务的唯一

提供者，政府只对没有子女且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口

负责。新中国建立后，对于没有家庭可以依靠的无

收入者，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中国农村集体

经济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及儿童建立了“五保”制度，

对其中失能的人口进行集中养老，在城镇政府为“三

无”①老年人和儿童提供救助型的资助，建立了配套

的福利院供养制度。①

１９９４年以后，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政策发生了
变化，除了家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被引入，这里

的“社会”是指社区和机构。中国养老服务提供进入

多元化时代。１９９４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老龄工作
七年发展纲要（１９９４—２０００）》，提出“要坚持家庭养
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建立和完善社

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老年人福利设施，扩大社会化

业务范围。同时继续发挥家庭在经济供养、生活照

料、精神慰籍方面的作用”。１９９６年，《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出台，在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

庭”的同时，指出要“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

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

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这一阶段国家不仅提出了

“社会养老”的原则，并且将应对老年人服务需求包

括照料服务的解决思路寄托于社区，较之依靠家庭

养老在政策思想上有了重大转变，也为之后提出居

家养老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社会资本主办

的养老机构也开始进入养老服务市场。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政策一
直在调整家庭、社区和机构不同主体的权重和三者

之间的协同关系，同时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问

题被提出，长期护理体系的建设受到重视。２００６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

见》指出，“发展养老服务业要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

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以

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

的服务体系。”２０１１年发布的老龄事业“十二五”规
划强调了机构的作用，政策修正为“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同年，民政部发布《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首次将“解决失能、

半失能老年群体养老问题”作为“加强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社会资

本快速进入养老服务市场，政府也给予养老机构大

量补贴，养老机构过剩。因而养老服务“十三五”规

划的政策是使“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这样在服

务主体方面，回归到２００６年的表述，在服务提供的
内容上适应长期护理的需求，提出了医养结合。

２０１１年提出社会化“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
养老问题”后，２０１２年底，国家再次修订并颁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逐步开

展长期护理保障工作，保障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２２城乡养老服务及长期护理体系的现状
经过多年的建设，“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建成。

２２１家庭是长期护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以

下简称“四调”）显示，从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来看，独

居／空巢老人占１３３％，与他人同住占比８６７％。就
城乡而言，城市中独居／空巢老人的占比１２２％，低
于农村的１４５％。调查数据显示，城乡老年人中有
护理服务需求的比例为１５２２％，其中城镇老年人为
１４１４％，农村老年人为 １６３８％。在这些需要护理

２

① “三无”人员是指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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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城乡老年人中，９１％的老人实际获得了照料
护理服务，城镇为９３４６％，高于农村的８９４３％。只
有约１０％的老年人不能获得所需要的照料护理服
务。在照料护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中，仍然以家庭

成员为主：配偶（４３４８％）、儿子（２８６４％）、儿媳
（１００８％）、女儿（１０３５％）这四个主要提供者占到
了约 ９３％。这一比例在农村为 ９５％，在城镇为
９０％。家庭外部的照料服务提供，５３５％的城镇老
年人、０５８％的农村老年人是由家政服务人员提供照
料服务；１３２％的城镇老年人和０６２％的农村老年人
是由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提供照料服务；利用社区工作

人员或日间照料提供的照料服务的人非常少。

２２２针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高龄老年人、低收入
空巢老年等特殊群体的服务提供体系得到了

快速发展

２０１０年以后，以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服务体系，由
于财政支出和服务人员数量增加，服务的内容由最

基本的助餐、保洁等基本生活服务向保健康复、医养

结合、情感关怀等方向发展，从关注长护对象的经济

状态向精神需求、健康需求发展；从家庭与社区的各

自分离向社区整合资源支持家庭养老发展，为高龄

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很大的

帮助。２０１６年，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３５万个，
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７６万个；在各类养老床位中，
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位３２２９万张。［５］

２２３信息化服务系统为依托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平台基本健全

“十二五”期间，各地积极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信息系统平台，依托信息平台构建起以社会力量

为主体的社区“虚拟养老院”，探索推行上门服务、应

急服务、互助服务等多位一体、便捷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为满足居家老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

务需求搭建起了服务平台。［６］

２２４机构养老床位数快速增长，长期护理、康复、临
终关怀等服务受到重视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２９
万个，各类养老床位合计７３０２万张（每千名老年人
拥有养老床位３１６张，包括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
位）。根据２０１４年底和２０１５年对４２１家养老机构的
调查，８４６％ 的养老机构设置了失能老人床位，平均
每家设置失能老人床位 ９１张，占平均床位数的
４２％，６１８％的养老机构设置了多功能护理床，平均
每家机构设置多功能床位５３张。在调查的４２１家养
老机构中，７５５％ 的养老机构设有康复治疗室，康复
治疗室面积平均为１２６７３平方米。有２７６家养老机

构设有临终关怀室，共有５０８间临终关怀室，平均每
家养老机构１８４间，其中设置临终关怀室最多的养
老机构有２６间。［７］

２３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发展的主要问题
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是养老服务体系中的

一部分，所以观察长期照护体系必须放在养老服务

体系中整体观察。长期护理服务及活力老人服务提

供体系的问题既有供求关系总量也有供求结构性错

配的问题。

２３１居家养老的主要问题
第一，农村老年人在健康状态、收入状态等方面

较城镇老年人更弱势，长期护理服务供求矛盾比城

镇更突出，而公共政策对城镇老年人关照更多，加剧

了这种不平衡。同时，还有一个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的问题是第一代农民工正在老去，城镇政府是按户

籍提供老年福利，年老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只能在农

村获得相关福利，老年农民工的回流如何影响农村

人口结构以及长期护理制度值得关注。第二，现有

政策已经关注到高龄老人、空巢老人、低收入老人的

养老服务和长期护理需求问题，一些多代同居的家

庭可能是既没有能力提供长期护理服务也没有能力

购买服务，“两代老人”家庭（老人与老人父母同居）

长期护理能力也是有限的；第三，城镇家庭医疗护理

需求可及性不强，“四调”显示居家养老对医生上门

服务的需求最强，在农村地区，村医可以上门服务，

而在城镇上门诊疗却是不合规的，供给与需求存在

制度性障碍，目前，一些地方实施家庭医生签约制

度，鼓励家庭医生提供上门服务；第四，老年人利用

互联网能力不足。在信息化时代，包括远程医疗在

内的许多服务，通过网络可以获得（如药品、健康咨

询、保洁、餐饮、购物、缴水电费），但由于老年人家庭

互联网入户率低和不会利用网络，老年人不能享受

信息化带来的福利。

２３２社区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与需求的错配
一是社区养老床位的供给与需求的错配，这也

是养老机构床位整体供大于求的原因之一。“四调”

的数据显示社区日间照料的需求并不高，城乡只有

２１３％的老年人对社区日间照料有需求，城市部分
自理和不能自理老人对日间照料服务的需求仅有

１５６％和０５４％。相反，近些年政府大量投入社区
日间照料的基础设施，２０１６年，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
床位３００多万张，因需求低，浪费惊人。北京政府对
每个社区日托机构投入３０～７０万元，北京建设了２
７００多个日托机构，目前真正用于长期护理人口的机
构不足７００家，其他的机构闲置或者被用于他途。［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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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府通过社区提供的服务与多样化需求的

错配。地方政府通过社区平台为高龄老年人和长期

护理对象购买服务，服务的形式通常较为单一，如保

洁、助餐，而老年人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统一的服

务提供方式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２３３养老机构供给与需求的错配
一是机构养老床位总供给在数量上与总需求错

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末全国各
类提供住宿的养老服务机构 ３４万个，养老床位
５５１４万张，入住的老人却只有２８８７万人，养老床
位空置率高达４８％。这一现象受到媒体关注后，统
计局不再公布入住人数，但床位数却以很更快速度

增长［９１０］，供需形成剪刀差（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养老机构床位数及入住人数增长情况

二是养老机构供给与需求存在空间上的错配。

即使愿意入住机构，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及家人

希望在离家近且医疗条件、商业条件成熟的机构获

得服务，这样的机构只能在城区获得。由于城区能

提供的土地有限，养老机构尤其是大型机构的兴建

有明显的郊区化现象，与老年人尤其是需要长期照护

的老年人及家人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城区的养老机构

紧俏而偏远区域养老床位空置率较高，总供给大于总

需求的部分原因是由这种供需的空间错配引起的。

三是财政补供方使得资源错配。政府财政资金

一直关注养老机构基础设施的投入，即对供方的投

入。政府对供方的投入主要有几种形式：一是政府

投入并举办养老机构，或公办民营，如投入社区养老

基础设施，补贴民办养老机构，按投资规模或者床位

补贴。这种补供方的政策又引起一系列问题：政府

投资的养老机构由于地理位置、专业水平、价格优势

等“一床难求”。“一床难求”向市场主体发出了错误

信号，再加财政资金补供方的政策，使得社会资本

“一哄而上”；政府在长期护理领域的作用应该是“兜

底线”，除了为农村“五保户”老人和城市“三无”老

人提供养老服务外，第一要务是为家庭支持能力不

足的低收入失能人群提供保护，但补供方的益处不

能准确落在这部分人身上。［１１］与一般的认知相反，新

的研究发现公办养老机构累计入住失能老人数和累

计临终关怀老人数少于民办机构。［４］这说明财政资

金的福利瞄准机制出了偏差，活力老人、中高收入老

人占用了较多的财政资源。

机构养老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床位空置率高

的结果，从宏观上看，是有限资源的浪费，从微观上

看，养老机构经营困难，营利的机构只占一成，而亏

损的机构占四分之一。［５］连锁的效应是民营小机构

退出，大型机构进入养老市场且有平均规模扩大趋

势（图２），可能进一步引发养老机构的规模和空间错
配，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压力集团影响公共政策，

通过各种所谓制度创新来创造养老需求和长期照护

需求，以缩小养老机构供需剪刀差。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养老机构与床位增长情况

２４长期护理筹资体制的探索
随着老年人长期护理问题的提出，在相关护理

服务提供体系探索和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

极探索各种筹资体制。一是政府供给的补残模式。

进入２１世纪后，一些高收入地区尝试以高龄津贴的
形式补需方，随着长期护理需求的提出，政府贴补的

对象扩展至低收入高需求的老年人群。［１２］“十二五”

强调机构养老后，养老机构建设总体供大于求，近年

来各地更多关注补需方，长期护理补贴起步晚，基数

小，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使更多人受益。截至

２０１６年８月，全国２６个省（区、市）出台了高龄津贴
补贴政策，２０个省（区、市）出台了养老服务补贴政
策，１７个省（区、市）出台了长期护理补贴政策。享
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２３５５４万人，比上年增长９３
％；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４０５万人，比上年增长
５２８％；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２８２９万人，比
上年增长 ９７％。［５］二是社会保险模式。２０１６年 ７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出台《关于开展长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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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选择１５个城市试
点，先行先试，探索社会长期护理保险的模式。三是

相互保险模式。相互保险是介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

险之间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从风险分散的角度，它

是保险机制，从经营的目的而言，它是非营利的，这

一点上像社会保险，不同的是其自愿且自负营亏，是

合作经济的一种。它比商业保险更古老，目前全世

界保费收入的２７％是相互保险。对中国而言，这是
一个陌生的概念。目前有地方开始探索长期护理相

互保险，如北京海淀区、成都武侯区。

３关于完善老年服务和长期护理体系的思考
与建议

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

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方向是正确的。通过对

我国养老服务和长期护理发展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发

现：一是居家养老和长期护理需要外部的支持，二是

基础设施和养老床位供大于求，社区的信息工作只

需顺势而为即可。另外，要长期护理服务的问题首

先必须回答筹资体制的问题。

３１政府在长期护理领域的首要责任是“兜底线，织
密网”

老年人长期护理首先是私人事务，个人和家庭

是第一责任人。但是一个社会总会有部分弱势群体

缺乏处理私人事务的能力，政府在该领域应该起“兜

底线，织密网”的作用，以个人和家庭提供长期护理的

经济能力和服务能力的多寡为标准，精准支持弱势的

个人和家庭，使他们可以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政府和

个人、家庭有效合作，实现人人老有所养的目标。

３１１老年人长期生活照料是私人事务，个人和家庭
是第一责任人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里关于社会保障制度

的建设中都强调了“权责清晰”的原则，所以在老年

人长期护理领域筹资和服务提供体系建设中，责任

的厘清是制度安排的基础。目前，福利供给主体的

多元化即多元福利的观念是有普遍共识的，但个人、

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各自边界以及如何协作达成共

治，在不同的国家、历史条件和理念下，人们的认识

却是不同的。福利多元的理念引自西方，但其内涵

中西却完全不同。在长期护理领域，“福利多元”在

福利国家的话语系统里，其含义是福利供给的主要

责任由国家和社会向微观主体转移，向个人、家庭和

企业转移，而在中国的话语系统里却恰恰相反，福利

多元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向社会和国家的转

移。［１３１４］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新现象是，在福利

国家长期护理曾经被视为公民权，目前这一价值观

正在由长期护理是自己的责任所取代。［１３１４］在福利

国家向“右”转向时，中国向“左”转向需要格外注意

基础理论的讨论。

老年人长期护理包含两个内容，一是与医疗护

理有关的筹资与服务，一是与日常生活照料有关的

筹资与服务。与医疗有关的服务应该是由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来购买［１２，１５］，而不是另建一个险种来解决

老年人的医疗费用问题［１５］；从经济理论和社会伦理

的角度看，与日常生活照料有关的服务属于私人事

务，就像婴幼儿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是私人

事务一样，应该由私人来供给，私人可以自由决策是

自己提供服务或者是购买服务，购买老年人长期生

活照料服务的费用，可以自付也可以通过保险的方

式来实现，但决定权在私人。正因为赡养和照料家

庭成员的私人事务，所以中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和《婚姻法》都规定了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经

济上和生活上相互照料的权利与义务。中国没有遗

产制度，老年人的财富下传，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子女

理应赡养父母。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看，除了

退休金外，多半个人和家庭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

中国家庭具有两个显著特征：高的家庭储蓄率，约

９０％的城镇居民、６０％的农村居民具有２０％以上的
家户人均储蓄率［１６］；在农村有９４％、城镇约９１％的
居民拥有住房［１７］。储蓄加房产能为应对失能老年人

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撑。［１０］

３１２现阶段社会长期护理保险不适应中国国情
老年人长期生活照料服务虽然是私人事务，但

这并不妨碍政府提供共有产品和服务（社会保险）来

解决，也不妨碍政府提供普享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来

解决。私人事务由私人解决还是由社会或者政府来

解决，这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家庭制度的安

排、居民对税负的态度等多个因素。一些福利国家

通过共有产品或者公共产品为全体失能人口或者老

年失能人口提供了慷慨的长期护理保障，这些国家

正在反省和后退，家庭的责任重新被强调。［１３］所以中

国应当从中吸收教训，不管是社会保险还是财政津

贴都不能超过经济承担能力。［１０，１５］

中国现阶段不宜推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原因，一

是上述中国的家庭制度是社会保护制度中的正式制

度安排，这与福利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同时从社会伦

理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孝文化，中

国人和中国需要孝文化，尤其是老年人需要的是儿

女绕膝来满足精神的需求，中国应该加强家庭的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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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５，１８］；二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定位于“保基本”，

其含义是保障基本风险和基本保障水平，长期照料

费用不是基本风险，甚至不是纯粹风险，所有的高收

入国家都在为其失能人口提供保障，但只有六个国

家使用了社会保险制度，我们应该先比较不同模式

的优势；三是中国人均ＧＤＰ只是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且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偏态分布，通常收入水

平较高者对保险资金的利用率较高，而收入水平较

低者利用率较低，从福利归属看，社会长期护理保险

一定具有逆向再分配的作用，这一问题在大病医保

和公积金制度中均存在；四是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

结构呈明显二元化状态，２０１６年户籍城镇化率仅为
４１％，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只有２９亿人口，其他人
口由居民医保覆盖，如果从职工医保参保人开始推

行长期护理保险则是锦上添花，长期护理需求更大

的农村人口无法覆盖，如果短期实现人口全覆盖实

则非常困难，当前居民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尚且不

足如何能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中国的社会保

险是政府主导的，而政府主导则意味着政府在入口

补保费在出口起收支不平衡的“兜底”作用，如果保

险制度不能覆盖全民，则对不能参加该制度的人员

是不公平的；五是当下供给侧改革，政府要求降低企

业税费，另立险种不适宜。

３１３在长期照料领域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兜底线、
织密网”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２０１６年人均 ＧＤＰ只有
８１００美元，离高收入国家还有很大距离，国家没有
能力提供普享的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１５，１９］高

福利意味着高税收，我们必须在福利和义务之间权

衡。在中国户籍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责任边界在

为家庭内部既没有提供长期照料服务能力又没有经

济购买服务能力的失能老年人提供帮助，即十九大

提出的“兜底线，织密网”，同样也适应于其他年龄段

的失能人口，尽管其他年龄段的失能人口的长期照

料问题在中国还没有提上日程。这种制度选择较之

于社会保险制度更能精准再分配，使得公共支出产

生最大化社会福利。

基于以上的理论，本文建议按个人和家庭的经

济和服务提供能力而不是按健康水平和家庭的结构

将失能老年人划分为四类：低收入、弱家庭支持为一

类；低收入有家庭支持为二类；高收入、弱家庭支持

为三类；高收入、有家庭支持为四类。政府保障的对

象首先是第一类人群，尤其是第一类人群中的严重

失能老年人。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支持的

人口可由第一类扩展到第二类，依此类推。目前已

有的政策支持了第一类人口中的“五保”和“三无”老

年人，其实许多失能人口虽然与家人同住，但家庭的

支持能力是不足的，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图３）。［１５］

图３　失能老年人的需求分类与政策瞄准机制

３２建议财政支出政策由“补供方”为主转向以“补
需方”为主

３２１老年人长期照料以补需方为主
“十二五”时期，政府通过养老试点、智慧养老建

设、养老机构标准建设、床位补贴、税收优惠等养老

服务供给侧的改革，促进了养老机构的发展，但是伴

随的是高床位空置率、养老机构亏损、老人获得感不

强等问题，所以现阶段应将财政支出的政策由补供

给方转向以补需方为主［８］，实现“钱随人走”，由需求

来创造供给而不是供给创造需求。福利国家在长期

照料领域的教训之一是机构服务供给的成本较高，如

果由供给创造需求有可能步入福利国家的后尘。

３２２改政府直接购买服务为服务券补贴
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是多样化的，政府直接购

买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做到供需有效匹配，建议

改用服务券补贴保障对象，老年人可自行决策接受

服务的内容、数量、地点和时间，可以使财政资金得

以有效使用。［２０］中国目前服务业供给已非常丰富和

有效，老年人完全可以从市场获得相关的服务。

３３构建“支持和维护家庭”的政策体系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这为以

“家庭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体系指明了方向，政府通

过相关家庭政策安排，支持和维护家庭在解决老年

人服务和精神慰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１４］在这一方

面，文化上与中国相同的新加坡的许多经验值得借

鉴。现代家庭养老是传统家庭养老的升级版本，传

统的养老是纯粹的私人事务，而现代的家庭养老是

家庭在国家和社会、社区支持下的养老体系。一是

利用现有电视网络或者其他资源联通老年人家庭的

互联网［１０］；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可以为老年人及其家

庭成员提供相关培训，使互联网的便利惠及老年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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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社会失能老年人。二是推进家庭医生签约并

将长期护理内容纳入家庭医生服务内容，允许医务

人员上门服务，解决家庭长期护理中最急迫的需求。

三是支持适老住房改造。目前长期护理需求高的人

群主要集中在高龄老人，其中城镇多数人的住房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建造，没有电梯等设施是居家养老的
困难之一，因而住房的改造很重要。四是对提供长

期护理服务的家庭成员进行所得税减免。［２１］五是对

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家庭成员提供喘息服务或者津

贴。［１４］六是未来的城市住房设计应该将人口老龄化

与家庭小型化考虑在内，使代际既有独立空间又能

相互照顾。［１６］七是通过税惠政策鼓励子女居住在老

年父母的“一碗汤”距离内。

３４完善健康养老、积极养老政策降低失能概率
因为寿命越来越长不可避免出现失能，但失能

和重度失能的概率是可以下降的，健康的寿命是可

以延长的，部分失能和重度失能是可以完全或者部

分康复的。现行老年人口政策已经体现了通过积极

老龄化推动健康养老的理念，但这一理念需要普及，需

要变成全民的行动。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尤其需要

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和全科医生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是普及积极养老、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在一

定程度上衰老是被灌输的一个概念，所以要通过各

种媒介、尤其是通过社区这个平台，灌输积极养老的

理念，鼓励老年人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保持健康的身

心，推迟衰老的进程。现有的政策已经做了许多的

工作，还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２１］二是采取积极

措施，降低失能概率。比如建设适老住所、适老社

区，减少摔跤引起的骨折和中风等；组织健康教育和

健康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健康水平，防止慢性病的发

生率。三是加强康复训练减轻失能程度。四是城市

和社区规划中为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留有空间。五

是开放机构养老市场，变前置审批为事中和事后监

督，监管的标准一定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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